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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制依据

         本方案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
年—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拓展区规划（2021年-2035年）》
《关于印发<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市
政府办公厅（京政办发〔2018〕6号）、《关于加快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
治规划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市规划国土委（市规划国土发〔2018〕
34号）、《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
市财政局（京建发〔2020〕178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危旧楼房改建项
目审批工作的通知》（京建发〔2021〕220号）、《北京市通州区危旧楼
房改建试点工作方案》、《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88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危旧楼房改建有
关工作的通知》（〔2023〕95号文）及 相关要求制定《通州区城市更新
项目实施方案申报及联合审查的实施意见（试行）》。



第一章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情况
（一）区域位置  
      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平房危旧楼房改建项目（以下简称“日化二厂宿舍项目”）

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新城中心区0502街区，中仓街道上园129号院内，东至上香胡同，南

至西上园二区，西、北至西上园小区。

（日化二厂宿舍项目区位图） （日化二厂宿舍现状图）



（二）项目背景及前期工作 
      2015年，通州区继续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通州区西上园129 号 ，已被认

定为通州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部分改造内容已实施完成。其中，1号楼加固、节能改

造和小区停车规划等内容已完成，2号楼因1层违建问题未施工，3、4号楼及平房因存在

安全隐患且为非成套简易楼不满足现今居住条件拟拆除重建或以其它方式（棚改、腾退

等）安置。

      2016年，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同意日化二厂将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平

房确定为危房改造项目，并确定周转安置标准。

     2017年7月由日化二厂发布《北京日用化学二厂危房改造宣传手册》，项目正式启

动进行项目策划、评估、改造方案编制及入户调查等工作。时因北京市城市副中心新版

控规正在编制，该项目暂停。

     2018年9月经北京第一检测所鉴定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部分平房综合安全性等级

鉴定结论为Deu级，属于无加固价值危房，不适合居住。日化二厂报请通州区住建委批

准对86户居民进行解危腾退，并于2018年底完成危房腾退工作。（截至今日，居民仍

在外周转，周转安置费由区财政负担）

     2019年1月通州区住建委下发日化二厂《北京城镇危险房屋停止住用通知书》。

       



       2021年4月通州区建委下发《关于启动上园129号院3、4号楼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

作的通知》（通住建委函[2021]163号），经区级审定同意日化二厂项目依据“178号

文件”采用危旧楼房改建的方式进行处置。由北京日用化学二厂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

主体完成改建工作。

       2022年6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通州分局复函通州区重大项目协调服务

中心，确定本项目规划用地指标。

       2022年9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通州分局组织召开设计方案专家评审会，

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平房危旧楼房改建设计方案通过审议。嗣后，项目设计单位根

据专家会意见对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3年12月，本项目被纳入2023年第三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名单。

       2024年4月，本项目涉及地块（整小区）完成土地权属审查工作。

    



（区规自分局关于项目用地规划指标的复函）



（专家评审会意见）



（纳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文件-页选）



（土地权属审查告知书-页选）



二、房产及居民情况 
     （一）房产情况
      日化二厂宿舍项目（即上园129号院内3、4号楼及平房）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总建筑面积合计2457.5平方米，居民共计 86 户，目前均为承租状态。其中，3号楼建

筑面积 926.40 平方米，涉及居民30户；4号楼建筑面积 701.40 平方米，涉及居民24

户；平房建筑面积829.7平方米（254.05平方米为产权单位办公用房），涉及居民32户。

      3号楼为地上三层砌体结构、4号楼为地上两层砌体结构，楼屋盖均采用预制板，均

未布置圈梁及构造柱，楼体存在露筋、锈蚀等现象。平房均为单层砌体结构，墙体采用

普通烧结砖及砂浆砌筑，均存在砂浆粉化、屋顶漏水等现象。

      上述房屋均有房产证(无土地证)，面积数值均已经过测绘复核。

（房屋现状照片）



（现状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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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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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



（现状房屋基本情况表）

平房



（房产证页选）



（房产证页选）



      2018年9月经北京第一检测所鉴定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部分平房综合安全性等
级鉴定结论为Deu级，属于无加固价值危房，不适合居住。日化二厂报请通州区住建委
批准对86户居民进行解危腾退，并于2018年底完成危房腾退工作。具体检测、鉴定结
论如下：
      依据《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能鉴定标准》DB11/637-2015及《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50023-2009等相关规范的规定，综合评定西上园129号院3、4号楼房屋结构综合安
全性等级评定为Deu级，房屋结构安全性极不符合《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能鉴定标准》
DB11/637-2015的安全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建筑抗震能力严重不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和北京地区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必须采取整体拆除或其他有效处理措施；1-
8号平房、9-14号平房、15-17号平房、21-22号平房、23-32号平房房屋结构综合安
全性等级评定为Ceu级，房屋结构安全性不符合《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能鉴定标准》
DB11/637-2015的安全性要求，显著影响整体安全。建筑抗震能力整体不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和北京地区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必须采取加固或其他有效处理措施；18-20号
平房、居委会及锅炉房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等级评定为Deu级，房屋结构安全性严重不
符合《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能鉴定标准》DB11/637-2015的安全性要求，已经严重影
响整体安全。建筑抗震能力严重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北京地区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
必须采取整体拆除或其他有效处理措施。依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2016进行
评定，18-20号平房、居委会及锅炉房房屋危险性等级评定为C级，房屋局部处于危险
状态，构成局部危房，应立即停止使用及时采取解危措施。 

    



 （二）居民情况

      本项目现状共有居民86户（均为承租），改建后回迁安置居民85户。自2018年疏

散安置至今已6年，居民回迁意愿强烈。

      截至目前，全部85户居民均已签字同意本项目设计、选房方案，并已知晓估算出资

资金。

      

日 化 二 厂 宿 舍 项 目 基 础 信 息 表

楼 号 单 元 层 数
户 数 面积

 (平方米）
备注

合计 1间 2间

3号楼 2 3 30 18 12 926.40 住宅

4号楼 3 2 24 12 12 701.40 住宅

平 房 / 1 32 32 0 575.65 住宅

平 房 / 1 / / / 254.05
办 公 、 配 

套

小计 86 62 24 2457.50 



（居民意向征询结果）



平房（住宅）：32户

序号 承租人 城乡测绘面
积(㎡) 居室 联系电话

与原
承租人关

系
备注

1 张春远 20.76 一居 13552492195 　 　

2 张燕军 19.38 一居 13161769987 　 　

3 尹宏 19.92 一居 13683162758 　 　

4 李原军 19.92 一居 13651092101 　 　

5 刘淑兰 19.92 一居 13661361337 　 　

6 和永建 19.92 一居 13522257442 　 　

7 王连祥 19.92 一居 18310227225 　 　

8 杨金华 20.76 一居 13717557047 　 　

9 李晓云 14.83 一居 13466317813 　 　

10 陈琪 14.40 一居 13611355335 　 　

11 李路河 14.40 一居 13683390783 　 　

12 李长旺 14.40 一居 13718560370 母子 居淑兰(已故)

13 张福旺 14.40 一居 13716201341 　 　

14 甄洪永 15.07 一居 13711021916甄
/13671052030郝 　 　

15 杨秋红 17.38 一居 13699140795 母女 原淑华(病重)

16 郭春燕 19.61 一居 13716672618 　 　

17 丁瑞营 19.61 一居 13611193131 　 　

18 刘铁雷 17.58 一居 13811280993 父子 刘兴本(已故)

19 许玉玲 16.87 一居 13621250920 母女 马丽华(已故)

20 耿富 17.58 一居 13269052337 母子 裴艳珍(病重)

21 仇滨 23.88 一居 13426182557 　 　

22 李石阳 24.98 一居 80506575
13718703358 　 　

23 常录英 17.64 一居 18515995232 　 未签约

24 张亦为 16.86 一居 13466317813 母子 李旺(已故)李晓云

25 王洪海 16.86 一居 18201118606 　 　

26 常富国 16.86 一居 13552291924 　 　

27 李永红 16.86 一居 15611606680 　 　

28 韩彤 16.86 一居 13681421238 　 　

29 吕强 16.86 一居 13910389810 母子 王桂珍

30 高富财 16.86 一居 13552660570 　 　

31 冯轩 16.86 一居 13661271360 母子 王毅华/冯英济
(已故)

32 贾艺农 17.64 一居 13651155210 　 　
合计 575.65 32户 　 　 　



三号楼：30户

序号 承租人 房号 城乡测绘面
积(㎡) 居室 联系电话 与原

承租人关系 备注

1 姚国英 1-1 38.88 2 18501250781 　 　

2 夏伯荣 1-3 25.67 1 13671038868
13581706547 　 　

3 李畋 1-4 25.54 1 13488854190
18611733760

祖重孙周能
清(儿媳) 朱秀芬(已故)

4 齐秀华 1-5 38.96 2 13671124684
13651081723 父女 齐大秋(已故)

5 陆梅香 1-6 38.96 2 13701278165 父女 陆凤刚(已故)

6 许静 1-7 25.54 1 15201519027 　 　

7 马键 1-8 25.67 1 15801185276 母子 宋淑英(已故)

8 张冰雯 1-9 25.35 1 13701000578 父女 张全清

9 杨爱春 1-10 38.88 2 18614087635 　 　

10 高明星 2-1 38.88 2 13426320580 　 　

11 王秀玲 2-2 25.35 1 13552631916 　 　

12 姜勇 2-3 25.67 1 13681381186 　 　

13 杨兆琪 2-4 25.54 1 13552061849 　 　

14 周晓薇 2-5 38.96 2 13522406095
18611542986 　 　

15 张德江 2-6 38.96 2 13520486564 　 　

16 王战军 2-7 25.54 1 13681509837 　 　

17 任帅 2-8 25.67 1 13520138851 父子 任为民

18 刘彦东 2-9 25.35 1 13501297867 　 　

19 李玉华 2-10 38.88 2 13691326934 　 　

20 李世钢 3-1 38.88 2 13436903904 　 　

21 张庆春 3-2 25.35 1 18511915360 　 2023.5.9刑满释放

22 许华文 3-3 25.67 1 13701031793 　 　

23 张永香 3-4 25.54 1 13693216433 　 　

24 马小兰 3-5 38.96 2 马晓燕
13693666025 　 病

25 卢春华 3-6 38.96 2 13501115289 　 　

26 郭乃刚 3-7 25.54 1 13511079191 兄弟 郭乃权(已故)

27 焦玉兰 3-8 25.67 1 13683029722 　 　

28 张胜亮 3-9 25.35 1 13439480308 　 　

29 李颖彬 3-10 38.88 2 13901067285 姐弟 李艳枫

合计 29户 926.40 　 　 　 　



四号楼：24户

序号 承租人 房号 城乡测绘面
积(㎡) 居室 联系电话

与原
承租人关

系
备注

1 武祖华 1-1 32.97 2 13621240622 　 　

2 匡洪 1-2 23.31 1 13910518257 父女 匡元正(已故)

3 陶博红 1-3 23.31 1 18810861783 夫妻 张贺强(已故)

4 李淑惠 1-4 32.97 2 13718790902 　 　

5 穆怀春 1-5 32.97 2 13552106500 　 　

6 张殿君 1-6 23.31 1 13911830309 　 　

7 左继锋 1-7 23.31 1 13671234783 　 　

8 王玉红 1-8 32.97 2 王玉红
13683575240 夫妻 陈拥学(已故)

9 何丽丽 1-9 32.97 2 15611873017 　 　

10 徐劲松 1-10 23.31 1 13911905829
15330268627 姨甥 刘秀荣(已故)

11 邢春广 1-11 23.31 1 13693211389 　 　

12 李丽英 1-12 32.97 2 13521122786 　 　

13 刘爱民 2-1 35.48 2 13520986796 　 　

14 张长利 2-2 25.14 1 13621058322 　 　

15 刘红军 2-3 25.14 1 13466514812 　 　

16 王晓军 2-4 35.48 2 13681380749 　 　

17 白志东 2-5 35.48 2 13911068127 　 　

18 王玉峰 2-6 25.14 1 13716186866 　 　

19 王香凤 2-7 25.14 1 13716907277 　 　

20 孙文捷 2-8 35.48 2 18201158191 　 　

21 王迎 2-9 35.48 2 13691218185 　 　

22 冯雷 2-10 25.14 1 13661277702 　 　

23 王旭光 2-11 25.14 1 13683691607 　 　

24 杨士杰 2-12 35.48 2 13522656253 　 　

合计 24户 701.40 　 　 　 　



第二章  项目设计方案



      现状建筑功能分为居住功能区和混合功能区，其

中混合功能区主要包含居住建筑和配套设施建筑。现

状建筑高度较低，北部以多层建筑为主，南侧为低层

建筑，且平房占有比重较大。建筑总体质量较低，北

部多层建筑区的建筑质量尚可，南侧的低层建筑区建

筑质量较差，已经属于危房，亟需改造。

    

建筑功能分析

居住功能区 混合功能区

建筑质量分析

质量一般 质量较差

建筑高度分析

多层建筑 低层建筑

一、现状分析及处置方案

拆改留分析

保留建筑 拆除建筑

（一）现状分析及更新需求



（二）处置方案

      根据通州区建委下发《关于启动上园129号院3、4号楼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通知》

（通住建委函[2021]163号），本项目拟按照“178号文件”开展相关工作，由北京日用

化学二厂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实施拆除重建工作。

          更新范围：北京市通州上园129号院3、4号

楼及平房。

     拟将原有3、4号楼及平房拆除后，重建3号楼。

新建3号楼采用折线形设计，北侧采用封闭走廊，

共设置两部楼梯、两部电梯。原有总建筑面积

2457.5平方米，改建后总建筑面积3547.09平方

米，地上共增加建筑面积1089.59平方米，增加

比例约为44.34%。改建后采用统一户型，户均建

筑面积为40.87平方米，地上一层东侧（两间）为

还建产权单位办公用房，建筑面积72.94平方米。



   （一）日照分析

     根据现状地形图估算，现状3、4号楼及平

房日照为1-2小时，部分楼栋日照时间不足一

小时，且4号楼及平房对周边建筑有较为明显

的遮挡。（如右图1所示）

       改建后设计日照满足大寒日至少1小时满

窗日照，且对现状建筑日照情况未造成不良

影响，原有周边建筑也满足了《北京地区建

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北京地区区域规

划管理守则》修编2012.10版及《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2018等规范大

寒日至少2小时日照的要求标准。整体日照情

况较原状有了较好的改善。（如右图2所示。

（图1 现状日照分析）

（图2 改建后日照分析）

二、设计方案



  （二）方案增量

     
居室类型 户数 原建筑面积 增量 增加比例

原总建筑
面积

改建后总
建筑面积

改建后增
加

建筑面积

地上增加
规模

平房一居室 32
14.4-
24.98

15.86-
26.44

63.49%-
183.61%

2457.5 3547.09 1089.59
44.34%楼房一居室 29

23.31-
25.67

15.17-
17.53

59.10%-
75.20%

楼房两居室 24
32.97-
38.96

1.88-7.87 4.8%-23.87%

        原有平房1间居室(32户)户均建筑面积约为14.4-24.98平方米，增量约为15.86-

26.44（63.49%-183.61%）；原有楼房1间居室(29 户)建筑面积约为23.31-25.67平

方米，增量约为15.17-17.53（59.10%-75.20%）；原有楼房2间居室（24户）建筑

面积约为32.97-38.96平方米，增量约为1.88-7.87（4.8%-23.87%）。

        关于占地面积：经测算，本项目拟拆除证载建筑占地面积约1489.1平方米，未

在册自建房占地面积约774平方米，还建新3号楼占地面积约792平方米。

        对比现状，改建后地块内空地面积可增加约 1471 平方米。



  （三）设计图纸     1、总平面图



2、首层平面图



3、二、三层平面图



4、四层平面图



5、五层平面图



6、屋顶平面图



7、南、北立面图



8、东、西立面及剖面图



9、套型平面图



10、南、北立面效果图



第三章  实施方案



一、项目实施流程

第一阶段：确定主体及项目申报

第二阶段：编制实施方案及群众工作

第三阶段：方案审查及手续办理

第四阶段：项目建设及验收

第五阶段：产权登记及物业管理

   



第一阶段：确定主体及项目申报

由区政府根据项目权利人关系明确项目实施主体；

由项目实施主体向城市更新项目牵头单位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申报项目。

根据目前工作计划，本项目拟定的主体关系为：

1.实施（责任）主体

   北京日用化学二厂有限公司

   由项目产权单位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单位）开展相关工作。

2.监管主体

   北京市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由城市更新项目牵头单位作为项目监管主体负责统筹、协调项目相关问题。

3.项目管理单位（代建方）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物业管理主体

  北京首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由改建后非经平台所在单位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北京首华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分公司通州项目部负责物业管理工作。  

   



第二阶段：编制实施方案及群众工作

（一）实施方案编制

       在由实施主体开展项目范围内现状评估、房屋建筑性能评估、消防安全评估、更新

需求征询、资源整合的基础上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项目更新范围、内容、方式以及

建筑规模、使用功能、设计方案、建设计划、土地取得方式、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成本测算、资金筹措方式、运营管理模式、产权办理等内容。

   

（二）群众工作

1、组织机构

      成立日化二厂项目指挥部（专班），总指挥暂定由监管主体领导担任。通州区住建

委、中仓街道办事处、中仓派出所、西上园社区居委会、北京日用化学二厂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为成员单位。指挥部可根据项目需要下

设各工作组，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工作。

2、工作安排

（1） 由专班工作人员针对项目涉及政策、方案等内容进行宣传。期间由项目实施主体

与本楼居民签订危旧楼房改建意向书；待全部居民同意改建且方案公示无异议后，与居

民签订危旧楼房改建实施方案确认书（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方案、选房方式和购房金额）；

待项目相关手续完成后，由实施主体与居民签订正式改建协议。



（2）由专班根据项目进展组织项目实施方案公示。期间由项目实施主体负责准备对应

公示材料，由项目监管主体、属地街道等负责收集、回复周边居民意见并对最终公示结

论予以认定，后由城市更新联席会判定并确认项目是否启动实施。

（3）由专班对公有租赁住房危旧楼房重建安置人进行认定。其中，以腾退房屋前实际

居住人为最终认定承租人，与项目实施主体签署《周转安置协议》等；因原居住人已故

或其家庭存在房屋纠纷的，视同自动放弃房屋居住权（承租权），由产权单位收回该房

屋；最终调查结果公示文件中未认定为合法的、未登记房屋及拆除重建范围内的违法建

设不予认定。周转安置标准沿用既有标准执行。

（4）待项目手续完成后，由专班组织居民开展选房工作并与签订《改建协议》。其中，

选房方式采取两轮抽签的形式，详见《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平房危旧楼房改建项目

选房工作实施办法》。

（5）待项目完成建设验收后，由专班组织居民开展回迁安置工作。



第三阶段：方案审查及手续办理

        项目牵头部门负责对项目实施可行性以及实施方案征集意见情况进行审查，并出具

《更新项目行业审查意见》；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负责审查建筑规模调整、房屋土

地用途转换、土地供给方式、不动产登记和建筑风貌等相关内容，并出具《更新项目用地

规划审查意见》；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查项目建设内容是否符合国家、市区两级制定的相

关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评估投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出具《更新项目投资审查意见》；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审查项目建筑节能、施工改造、物业管理等实施内容，并会同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对审查通过的实施方案在区政府官网进行公示，公示十五个工作日且无异议

的，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向实施主体出具《更新项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重大项目

需报请区政府进行审议。

        实施主体依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向相关部门办理投资、土地、规划、建设

及使用、运营等行政许可或备案。

        鉴于本项目土地涉及无土地证和供地来源资料，但本项目涉改建房屋具有房屋产权证

且土地权属审查使用权利人与房屋权利人一致，拟按照尊重历史、尊重现状的原则在确保

拆除审批用地范围内违法建设的基础上，依法依规推进后续改建工作。



拟定手续办理建议如下：

1、由区住建委作为项目牵头单位根据项目实施主体的申请、《土地权属审查告知书》、

《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确定项目审批用地范围。确定用地范围后由区规自分局土地利

用科按照京建发〔2020〕178号文件精神办理土地划拨手续。

      其中，鉴于本项目所在小区为完整宗地，土地范围内存在不参与危旧楼改建的已售房

产（个人产权房屋），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并保证小区全部居民对公共区域的同等权益，

本项目拟按照新建3号楼楼栋占地范围办理土地办理划拨手续（拟定划拨范围包含楼本体、

散水、室外楼梯踏步及室外电箱等需要占用土地的建筑构件、设备设施，详见本实施方案

第二章项目设计方案 （三） 设计图纸-1、 总平面图， 本次划拨用地面积1198.314 平方

米）。

2、区规自分局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相关图纸、申请和土地

权属审查告知书等材料，在项目确定用地范围后逐一办理多规合一平台会商意见、土地划

拨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手续，不再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

      其中，日照、退界、间距、绿地率、消防、人防、能效水平等控制性要求以整小区

（土地权属审查范围）进行测算，并按照（京建发〔2021〕220号）、《北京市城市更新

条例》等政策文件以不低于现状的标准进行审批；土地相关手续按照（京建发〔2020〕

178号）、（京建发〔2021〕220号）等文件办理，土地使用性质为划拨。



3、区国动办根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在满足《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明确

城市更新项目结建人防设施要求的通知》（京人防发〔2022〕9号）文件要求基础上办理

人防相关手续。

4、区园林绿化局根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按照整小区（权属审查范围）核算绿

地率并办理备案手续。

5、区发改委按照按照 《关于进一步做好危旧楼房改建项目审批工作的通知》（京建发

〔2021〕220号）文件精神，根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项目实施方案和实施主体

申请办理备案手续。关于

6、本项目按照 《关于进一步做好危旧楼房改建项目审批工作的通知》（京建发〔2021〕

220号）文件精神 不再办理水评、环评、交评和能评相关手续。



第四阶段：项目建设及验收回迁

        实施主体在取得《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后，具备施工条件的，可同步办理质量安

全技术交底工作，开展更新改造施工作业。符合条件的，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委提前介入技

术服务和工程竣工验收服务。验收条件齐备的，实施主体应组织正式工程竣工验收。验收

合格的，实施主体应依法依规申请消防验收（备案）。

针对本项目，拟定手续办理建议如下：

1、为保障项目实现年底前开工的既定目标，实施主体在取得《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

后，由实施主体委托设计单位深化图纸、编制施工图，并组织开展施工招投标工作。完成

招投标工作并签订施工合同后先期办理施工手续，其它规划、发改等相关手续同步办理。

2、由区园林绿化局根据项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和实施主体申请，为影响项目施

工建设的树木办理相应的伐移手续。

   



3、由于本项目审批土地范围内涉及整小区的公共区域（以2号楼与3号楼间消防道路、机

动车停车位和绿化为主）。考虑此部分为公共区域，改造成本无法计入改建综合成本向本

次改建涉及居民收取，难以同步完成建设。

       为不影响居民回迁和产生不必要的重复施工，项目验收（含规划核验、建筑工程质量

验收、消防验收）拟不对审批土地范围内公共区域进行审核，待后续2号楼进行改造

及整小区申请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时予以落实规划内容。（为满足改建后3号楼居民使

用需求而进行的管网改造费用计入项目综合成本，改造内容与项目建设同步实施）

4、项目完成建设、验收相关手续后，同步启动居民回迁工作。

   



第五阶段：产权登记及物业管理

（一）产权登记

1、首次登记

      项目重建完成后，由区规自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相

关规划、用地手续、建设手续和实施主体申请等材料办理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首次登记，权利性质统一登记为划拨/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管理（需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相关

批准文件）。继续承租房屋居民由物业公司依据原承租证明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居民

办理及发放重建后房屋的承租证明。

2、转移登记

      由于本项目属于针对既有居民的定向回迁安置房。房屋完成首次登记、项目完成决算

审计审定最终综合改建成本后，由区政府根据《改建协议》对每套房屋与对应权利人予以

确认。区规自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经区政府确认的房屋

对应权利人和其它相关材料，参照回迁安置房不动产登记手续办理路径为居民办理转移登

记，不再办理网签手续。期间，居民需按照房屋测绘面积和审定价格结清相关费用（含购

房款、公共维修基金、契税等），转移登记后房屋权利性质依旧为按照经济适用住

房管理，无需缴纳地价款，二次上市时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缴纳相应费用。

   



（二）物业管理

       项目确认移交并办理手续后由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经平台）所属

北京首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分公司通州项目部对拆除重建后的上园129号3号楼进行物

业管理。待项目决算及不动产登记手续均办结后，由日化二厂将改建后的项目作为非经营

性资产整体移交至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已完成购房的居民分别与物业管理单位签订物业管理合同，物业费收费标准由物业管

理单位根据回迁后当期的政策和评估标准确定；保持承租关系的居民分别与物业管理单位

签订承租合同，租金标准为原面积部分3.05元/平方米，新增面积部分由区政府按照房屋

所在地区的公租房标准制定。物业管理服务方案按照北京首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分公

司通州项目部此前为同小区1、2号楼制定的《上园129号院物业管理服务方案》执行（所

有有购房意向的居民须在签订实施方案确认单的同时根据上述物业管理服务方案签订改建

后的物业服务意向协议）。

   



二、建设计划安排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工作
安排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编制实施
方案

联合审查

实施方案
公示

报区政府
审议

手续办理

施工招标

开工建设

竣工验收

居民回迁

产权登记

竣工决算



第四章  项目资金计划



一、项目支出

1.居民周转费：650.21万元（暂按24个月计算，不包含已支付过的搬家、电视、电话、空

调移机等补助）；

2.前期费用：462.92万元（勘察费、检测费、设计费、原房屋拆除及各专业管线切口费等）

3.工程总造价：2888.62万元

4.基础设施建设费：515.37万元（改建区域内市政、综合管网改造费等）

5.开发间接费：165.65万元（招标代理服务费、监理费、竣工及不动产测绘费等）

6.其他费用：279.30万元（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合同印花税、扰民费、人防易地建设费、

不可预见费等）

合计：4962.08万元（综合改建成本13998.70元/平方米）

备注：鉴于所有涉改建居民均已被周转安置，上述计入项目综合改建成本的周转安置费标

准将沿用既有安置费标准（详见本实施方案第五章群众组织工作）， 计划起止时间为发改

立项文件日期次月至指定居民回迁完成日的次月。

周转安置费部分仍在与居民沟通，如项目正式启动后居民无需周转安置费，则现由区

财政负担的周转安置费同步停止发放，已发放的周转安置费不计入项目成本。

   



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平房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概算表

序号 费用

费用估算

备注
基数（㎡) 单价（元/㎡） 总价（万元）

一 居民安置费 3547.09 1833.08 650.21 暂按24个月计算

二 前期费用 3547.09 1305.07 462.92 鉴定、测绘、设计等

三 建筑安装工程费 3547.09 8143.63 2888.62 改建后住宅楼建设

四 基础设施建设费 3547.09 1452.94 515.37 市政、综合管网等

五 开发间接费用 3547.09 467.00 165.65 监理、竣工测绘等

六 其它费用 3547.09 787.41 279.30  

6.1 管理费用 3547.09 384.32 136.32  

6.2 财务费用 3547.09 0 0.00  

6.3 税金 3547.09 2.20 0.78  

6.4 人防易地建设费 3547.09 0 0.00 暂按减免计算

6.5 预备费 3547.09 400.89 142.20  

 合计 3547.09 13989.16 4962.08  



二、资金来源
1、市、区级两级财政补助

     市、区两级财政以财政资金的形式对项目进行补助， 补助部分单价为5786元/㎡（市级

补助2630元/㎡，区级补助3156元/㎡），补助基数为拆除总建筑面积2457.50㎡，合计

1421.91万元。

2、有意向获取产权的居民出资（暂按全部回迁居民均购买产权计算）

     有获取改造后房屋产权意愿的居民，负担房屋改造的部分成本。原面积部分负担综合改

建成本中除政府补助之外的不足部分；改建后新增面积部分按照综合改建成本负担。经实施

主体前期走访，原租赁居民均有意愿出资获得产权。

计算居民出资举例：

居民出资       =              原面积出资                        +                      新增面积出资

                     

                            原面积  x （综合单价 - 5786）                      新增面积  x  综合单价

     

       现租本面积  x 1.333 或 测绘建筑面积                         获取房本面积 -  原面积

备注：未计算不动产登记过程中产生的税费及入住回迁后产生的物业费。



3、产权单位补助

     若全部回迁居民均购买房屋产权，则本项目产权单位不以直接出资的形式对项目进行补

助，仅以原配套和办公部分所获得的政府补助资金在还建配套时的剩余部分对项目进行补助。

     若有居民因经济困难无力购买房屋产权时，则由本项目产权单位按照购买房屋产权的居

民出资标准负担该房屋的改建成本。居民继续承租改建后的房屋，原房屋面积部分，继续按

照公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改建后新增面积部分，按照公租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具体标准

由区政府制定。

居民承租租金计算举例 ：

 居民租金       =              原面积租金                        +                      新增面积租金

                     

                           原承租面积  x 3.05元/月/平方米               新增承租面积  x  公租房租金

单价

     

                        现租本面积                                   改建后房屋测绘使用面积  -  原租本面积

备注：如选择承租则居民无需负担改建成本，但在改建协议签订起至有新购房政策出台前，

无法购买房屋产权（已有非成套住房和2000年后建成的房屋不享受原房改售房政策）



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平房危旧楼房改建项目筹措资金明细 

序号 费用名称
费用估算 备注

基数（㎡） 单价（元/㎡） 总价（万元）  

一 市、区级两级财
政补助 2457.50 5786.00 1421.91  

1.1 市级财政补助 2457.50 2630.00 646.32  

1.2 区级财政补助 2457.50 3156.00 775.59  

二 住户(85户)
负担 3547.09 9980.50 3540.17  

三 产权单位需筹措
资金合计   0.00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合计 初步测算费用 3547.09 13989.16 4962.08  

注：1、通州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资金补助政策，本小区采取拆除重建改造方案，依据市、区两级财政补助为5786元/平方
米（其中：市级财政补助2630元/平方米，区级财政补助3156元/平方米），故实施此方案财政补助为1421.91万元。
2、原房屋住户（85户），负担原房屋面积部分的综合改建成本中除政府补助之外的不足部分，以及改建后房屋新增面积部
分（按照不低于综合改建成本负担），预计负担总价为3599.72万元。由于产权单位原配套、办公用房及退租面积的补助资
金高于还建配套所需建设成本，高出部分资金（59.55万元，户均0.7万元）仍用于项目建设，计入此部分资金后，居民预计
负担总价为3540.17万元（个户出资34-48万）。
3、产权单位根据居民实际购买情况对项目进行补助。若全部居民均购买房屋产权，产权单位仅以原配套、办公用房部分的
政府补助对项目进行补助；若有无力购买房屋产权的居民，产权单位需按照居民出资的标准对全部未购买房屋产权的居民进
行补助（产权单位出资后，居民获取的居住形式为承租）。



三、资金拨付及资金平衡

1、资金筹集

        所有资金（包括政府补贴和居民预计出资）统一归集到通州区住建委和实施主体共同

建立的共管账户中（账户由实施主体、银行和通州区住建委三方签订协议建立，实施主体为

账户所有人，通州区住建委为协议监管方）。

       其中，居民缴纳购房款的时间以签订正式《改建协议》中约定时间为准（计划为签订协

议后2个月内），首次缴纳金额为估算金额的80%，待完成产权登记和项目决算后，根据最

终登记面积和审定金额与居民结算尾款（多退少补）。建议财政补贴按照总补贴资金的80%、

20%与居民资金同步补贴至共管账户。

2、资金使用拨付

        本项目改造资金管理执行《通州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资金管理办法》，由参建单位按

照合同约定和工程量完成情况向日化二厂申请资金。日化二厂汇总资金申请后，报区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办公室审核。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办公室组织召开资金审核联席会，申请资金经联

席会集体审议通过后，由日化二厂将资金拨付至参建单位。



3.资金平衡

        资金来源为1421.91万元+3540.17万元=4962.08万元，项目预计总支出为4962.08万

元。项目整体资金基本平衡。

备注：

     （1）由于在本次改建项目中，实际购买改建后房屋产权的居民未定，产权单位的出资情

况将根据居民购买房屋产权的情况进行调整。

     （2）居民需根据估算购房价格预缴纳购房款用于项目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将根据决算审

计确认的价格与居民进行结算。

     



第五章  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关于增量超过30%的有关问题

       本项目改建后地上建筑规模增量（拆建比）超过了京建发〔2023〕95号文件要求的
30%。按照文件要求该事项需经区政府审定后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审定。区规自部门的审批手续需在市级部门审定确认后完成。
       经与区住建部门沟通，上报市级部门前需明确项目实施路径。

   
二、关于项目公示可能产生的舆情

      截止目前，实施主体已完成针对本项目涉及居民（85户）的公示环节，且全部（85户）
居民均已签字确认。根据城市更新项目关于公示环节的有关要求，本项目还需开展涉及待
建楼周边居民的公示工作。经了解，近期有本项目北侧临近2号楼居民提出与本项目一并
进行重建的要求，在公示期间2号楼居民有极大可能性会提出异议并产生一定的信访、舆
情问题。
      考虑本项目所处的阶段和居民对尽快完成回迁的诉求，建议2号楼不与3、4号楼合并
实施，由区住建委牵头由现产权单位首开集团作为实施主体，结合居民具体诉求和实际情
况制定加固或重建方案。关于影响本项目公示事宜，纳入群众工作范畴，由项目专班
开展群众工作。回复口径可以另立项的方式解决2号楼有关诉求。



三、关于项目进度问题

       鉴于目前项目方案已无调整空间，为保障项目实现年底前开工的既定目标。
       建议由区政府协调并明确，在实施主体在取得《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后，由实施
主体委托设计单位深化图纸、编制施工图，并组织开展施工招投标工作。完成招投标工作
并签订施工合同后先期办理施工手续，其它规划、发改等相关手续同步办理。 

四、关于土地相关问题

      目前本项目拟定划拨范围为新建楼栋占地范围，本次划拨用地面积1198.314 平方米。
项目完成后，居民所获取不动产证登记的土地分摊面积为本次划拨用地面积，从不动产证
角度理解，居民不再享有整小区公共区域土地面积的分摊。另外，由于1、2号楼的产权
性质均为房改售房及房改房二次上市转商品房，该两栋楼在办理不动产证时的土地分摊部
分如何注记，若分摊面积含公共区域则3号楼居民可能存在异议，若分摊面积不含公共区
域，则整小区的公共区域土地将不再存在完整宗地。



五、关于项目验收相关问题
       根据目前方案，本项目北侧拟建设消防车道、绿化和少量机动车停车位。此部分作为
整小区的公共部分，将成本如计入本项目综合成本由居民负担并不合理。同时，考虑后续
可能开展的2号楼改造及整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施工带来的重复投资。
       建议由区政府协调并明确，为不影响居民回迁和产生不必要的重复施工，项目验收
（含规划核验、建筑工程质量验收、消防验收）拟不对审批土地范围内公共区域进行审核，
待后续2号楼进行改造及整小区申请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时根据届时规划方案予以落实。
（为满足改建后3号楼居民使用需求而进行的管网改造费用计入项目综合成本，改造内容
与项目建设同步实施）



六、关于已拨付周转安置费与项目成本间关系
       截止目前，区财政已为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平房居民拨付周转安置费1800余万
元，资金来源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专项资金。
       此部分资金于2016年确定（用于3、4号楼及平房居民危改项目周转安置），同年年
拨付首笔资金至日化二厂（约200万元）；2017年核心区控规调整危改项目项目暂停实
施，未实际开展周转安置工作资金未向居民发放；2018年底至2019年初，3、4号楼及平
房正式确定为危房，区住建委对日化二厂下发《北京城镇危险房屋停止住用通知书》后正
式启动居民疏解安置工作，周转安置费正式向居民发放。同年，区政府同意调整增加周转
安置费发放标准，至今周转安置费仍持续发放；2020年，《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
工作的意见》（京建发〔2020〕178号）文件正式发布； 2021年区政府批准将上院129
号院3、4号楼及平房危改项目转为按照 京建发〔2020〕178号文件开展相关工作。
       区财政意见：上述费用由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专项资金拨付，用于先前确定的上园129
号院3、4号楼危改项目与本项目与本项目为同一项目，应一并考虑。将已拨付周转安置
费计入项目总成本，由产权单位或居民负担。
       日化二厂意见：上述费用为2016年确定，二厂根据当时政策和区住建相关要求开展
危改工作，与目前按照178号文件推进的本项目无政策延续，不应确定为同一项目。且二
厂和居民均无力负担上述周转安置费用。建议上述周转安置费与本项目目前测算的周
转安置费区分考虑，可以本项目立项时间进行分割，停发上述周转安置费（不计入本
项目综合成本），本项目周转安置费根据居民意愿确定是否发放（计入项目综合成本）。



七、关于各委办局意见汇总

1、办理审批、划拨的土地范围，分局意见”拆除、改建区域“

2、不动产登记环节。1.建议在首次登记中添加用地手续环节，在权利性质登记中补充确定

房屋性质的批准文件。具体修改为：项目重建完成后，由区规自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

《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相关规划、用地手续、建设手续和实施主体申请等材料办理

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权利性质统一登记为划拨/按照经济适用住房

管理（需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相关批准文件）。继续承租房屋居民由物业公司依据原承租证

明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居民办理及发放重建后房屋的承租证明。

2. 实施方案中拟定手续办理建议第一部分，按照整小区土地办理划拨手续已不符合现有事

实，建议此部分进行相应修改。具体修改为：鉴于项目范围内1，2号楼已完成房改售房，

且部分房屋已通过二次上市方式缴纳土地出让金转为商品房，因次此次危旧楼房改造项目

用地范围按照新建建筑面积占比进行土地面积分摊划拨。

回复建议：拟修改为新建楼座占地作为审批用地范围。

存在问题：楼座范围如何确定，若按楼座办理首次登记，分摊土地不包含整小区范围。



按照《通州区城市更新项项目实施 方案申报及联合审查实施意⻅(试行)》要求，我委在联
合审查工作中负责“审查项目建设内容是否符合国家、市区两级制定的相关发展规划、产
业政策；评 估投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出具《更新项目投资审查意⻅》” 部分。根据
《北京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8 年本)》 规定 ，审批权限为区级核准项目 。 故 
《 上园 129号院 3、4 号楼及其平房危旧楼房改建项目实施方案》中“第三章实施方案第
三阶段，5、区发改委……办理备案手续” 应修改为“5、区发改委……办理核准手续”。
按照《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22 年版 )》要求，新建和改扩建供热 项目优
先采用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供 热 ，耦合常规能源供热方案中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设施装
机占比不小于总装机的60%。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 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
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回复建议：
1、根据 京建发[2021]220号文件，“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均应依规办理立项手续。危
旧楼房改建项目不在《北京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8年本)》规定的核准类项目中，
实行备案管理。立项手续具体办理方式由区政府确定。”建议采用备案办理。
2、本小区目前为集中供暖，改建后维持现状。
3、根据 京建发[2021]220号文件，“四、（五）能效水平:危旧楼房改建项目在改造过程
中应严格执行《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DB11/381-2016)，改造后的危旧楼房
应满足《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12年版的节能设计要求，力争达到《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年版的节能设计要求。”

经与我市部分其它同类项目咨询，220号文出台前，项目发改手续办理为核准，220文出
台后，项目发改手续为备案；关于供暖，危旧楼项目均在为维持现状；关于节能审查，目
前我市实施的项目，规模上均未达到220号文要求的需要做节能审查的范畴。



1.建议区财政保障该项目的资金全部纳入项目成本。
2.为保障居民稳定，根据《实施方案》资金筹措计划，建议项目资金筹措到位前，由区财
政保障居民周转费；项目资金筹措到位后，由项目资金保障周转费。
3.鉴于财政保障资金已超出相关政策要求，财政拨付该项目超出政策要求部分（即财政实
际保障该项目资金减去文件规定市区财政补助资金1421.91万元部分）由贵委通过该项目
改建后增加建筑面积销售收入予以收回，并及时上缴区财政。
4.为压减项目成本，减少居民周转周期，建议贵委督促项目主体加快推进项目进度。

回复建议：
1、项目正式启动前的周转安置费用属于本项目特殊情况，无法计入实施项目的综合改建
成本；
2、目前测算的周转安置费仅为项目启动后的周转安置费，由于计入成本存在开票、核算
税费等问题，项目正式签约时将与居民沟通、确定是否需要周转安置费，如居民无需在建
设阶段支付周转安置费，则项目正式签约后将停止发放周转安置费。
3、本条问题所描述内容如与项目启动前的周转安置费相关建议同回复“1”，新增面积部
分的售房金额为项目综合成本的一部分，将全部用于项目建设，无可供上缴区财政的剩余
部分。
4、危旧楼房改建项目均由各区住建部门负责监督。



1.依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在控制性详细规
划编制阶段推进区域环境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京环发〔2020〕30号），补充开展项目所
在街区的控规环境影响评价；已开展街区层面控规环境影响评价的，结合项目实际，在“多
规合一”平台推送的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建设项目可研设计、土地入市等材料中明确街区层
面环境影响评价结果的落实情况。
2.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及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2022
年版）之规定，请建设单位尽快按照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审批权限及程序要求办理相关环评
手续。
3.依据《北京市蓝天保卫战2024年行动计划》、《通州区蓝天保卫战2024年行动计划》、
《0.1微克行动计划》等文件中关于基坑气膜、绿色发展等工作要求，建议项目单位在施工阶
段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土石方期间使用基坑气膜工艺；二是使用电动化的渣土车、混凝土搅
拌车、运输车、非道路移动机械；三是如无法实现和全部实现车辆电动化，燃油车绕行重点
区域内8条道路。【重点区域8条道路范围】：一是运河奥体公园四至范围，分别是滨河北路
（北起新华东街南至玉带河东街）、通胡大街（西起滨河北路东至紫运中路）、紫运西路
（北起通胡大街南至玉带河东街）、潞通大街（西起滨河北路东至紫运中路）。二是北京工
业大学通州校区四至范围，分别是潞苑五街（西起潞苑西路东至陈列馆路）、潞苑西路（北
起潞苑五街南至京榆旧线）、陈列馆路（北起潞苑五街南至京榆旧线）、京榆旧线（西起潞
苑西路东至陈列馆路）。

回复建议：
1、根据 京建发[2021]220号文件，“五、（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不需办理环评相关手续。”
2、危旧楼房改建项目均由各区住建部门负责监督，施工单位需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
行。



项目实施方案中未提及供、排水方面建设内容。为了项目完 成后的供水保障,雨水、污水能够
正常排放,建议项目单位提前 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通州分公司对接自来水接入情况、与通州区 
排水事务中心对接雨、污水接入情况,办理相关手续。

回复建议：
1、给水、排水相关问题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考虑。如难以实施拟维持现状并预留对应接
口，待区域综合改造时接入。



关于来函中提及的“由区园林绿化局根据项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和实施主体申请，
为影响项目施工建设的树木办理相应的伐移手续”，我局积极配合项目实施，施工过程中原
则上尽量避让现状绿化资源，确需占用的，确需占用的，请按照《北京市绿化条例》第五十
九条、第六十条执行。
第五十九条：同一建设项目砍伐树木胸径小于30厘米并且不满20株的，由区园林绿化部门批
准；砍伐树木胸径30厘米以上的，以及一次或者累计砍伐树木20株以上不满50株的，由市园
林绿化部门批准；一次或者累计砍伐树木50株以上的，由市园林绿化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十条：未经批准不得临时占用绿地。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占用绿地的，应当经园林绿化
部门批准。其中临时占用中心城公共绿地的，由市园林绿化部门批准；临时占用其他绿地的，
由区园林绿化部门批准。临时占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年。临时占用绿地期满后，占用人应当
按照规定恢复原状。
涉及办理两项行政许可《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砍伐城市树木审批》的申请材料
以首都之窗公示的要件为准：建设单位需取得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许可文件，申请
单位提交申请后，我局将按照职责做好审批服务工作。我局审批权限的最快在7个工作日内核
发《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和《砍伐城市树木审批》许可证。北京市副中心管委会权
限和北京市政府权限的，我局按照职责加快办理，做好初审服务。

回复建议：
1、根据目前目前测绘情况，需阀移树木均为居民自种椿树，共计约6-8棵，树木胸径均小于
30厘米。
2、项目现状拆除范围内无实际绿化面积，所涉树木均为居民自种于楼前空地或平房院内，故
施工过程不涉及占用现有绿地。项目重建后，将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形式对小区内道路、
绿化重新规划并改造。



一、该项目应依据现行消防技术标准相关规定进行消防设计。
二、改造过程中按照《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和《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设置消防设施，加强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工程竣工后应
向住建部门申报消防验收。
三、消防车道是保障消防救援队伍到场对建筑火灾实施灭火救援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消防
车道在3号楼消防验收时同步完成施工。

回复建议：
关于楼本体外公共区域场地及消防设施成本不计入本项目，若实施此部分改造需以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项目另立项解决。



方案审查及手续办理”中涉及人防的表述应调整为：该项目人防工程应满足《北京市人民防
空办公室关于明确城市更新项目结建人防设施要求的通知》（京人防发〔2022〕9号）文件
要求，并办理人防相关手续。

回复建议：
范围内建筑面积虽有增加，但仅为增补厨卫等必要使用空间，且居民居住户数已缩减，实际
人防需求对比现状未增加。建议根据城市更新条例，按不低于现状进行审批。



一、关于项目舆情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根据《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平房危旧楼房改建项目实施方案(通州区城市更新项目)》的
“第五章存在问题及建议”第二项关于项目公示可能产生的舆情中“在公示期间2号楼居民有
极大可能性会提出异议并产生一定的信访、舆情问题。”、“考虑本项目所处的阶段和居民
对尽快完成回迁的诉求，建议2号楼不与3、4号楼合并实施，由区住建委牵头由现产权单位
首开集团作为实施主体，结合居民具体诉求和实际情况制定加固或重建方案。关于影响本项
目公示事宜，纳入群众工作范畴，由项目专班开展群众工作。回复口径可以另立项的方式解
决2号楼有关诉求。”我街道同意2号楼的相关工作由区住建委牵头，产权单位首开集团作为
实施主体办理。根据目前实际情况看，2号楼已有提出异议的居民。建议区住建委与产权单位
结合2024年5月27日出具的《房屋建筑结构综合安全性（含抗震）鉴定报告》的相关结论，
加快推进2号楼的立项工作，我街道将与社区共同做好居民的相关工作。
二、关于接诉即办工作的处理意见
为了加快推进上园129号院3、4号楼及平房危旧楼房改建项目的实施，及时解决立项、施工、
竣工验收、投入使用各阶段工作的顺畅，接诉即办工作建议由实施主体具体承办，我街道将
积极予以配合。



  无意见。


